
中共常德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
常人才办发〔2022〕4 号

★

中共常德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常德市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实施

办法》的通知

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，各区县市委人才工作领导

小组：

经研究审议，现将《常德市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实施办

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中共常德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2 年 7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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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德市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实施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共常德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

发<常德市关于打造人才聚集高地的若干措施>的通知》(常人才

发〔2022〕2 号)精神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第二条 常德市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工作由市委人才办

牵头实施，常年受理，定期认定。

第二章 对象范围

第三条 在常德市企业或事业单位全职工作，符合年度

《常德市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目录》规定的 A、B、C、D 类条

件的人才，可按本办法认定程序申报分类认定。

第三章 认定程序

第四条 申报。申报对象本人或所在单位人力资源部门

到单位所在地人才服务窗口递交《常德市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

申报表》以及相关附件材料。具体材料如下：

（一）常德市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申报表（单位负责人和

人才本人签名，并加盖单位公章）。

（二）身份证件。

（三）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；属创业人员的，提供营业执

照和半年（含）以上完税证明。

（四）最高学历学位证书，其中境外院校毕业生须提供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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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《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》《香港、澳

门特别行政区学历学位证书》或《台湾地区学历学位认证书》

原件。

（五）职称证书或职业资格等级证书。

（六）符合年度《常德市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目录》规定

条件的其他相关佐证材料，如荣誉证书、获奖证书、研究课题

结题材料等。

（七）按薪酬标准申请人才认定的人员须提供最近 2 个自

然年度企业工资薪酬发放财务凭证、银行流水单及个税缴纳记

录，薪酬标准为税后工资薪金。

第五条 初审。申报对象将相关原件报送至对应人才“一

站式”服务窗口进行初审。初审受理窗口将相关原件核对无误

后退还，保留复印件，材料不完整的不予通过。通过初审的，

由初审受理窗口统一报市人才“一站式”服务窗口进行复审。

第六条 复审。市人才“一站式”服务窗口对照年度《常

德市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目录》进行集中复审。未通过的，将

结果反馈给用人单位和申报对象。对于无法确定的特殊情形，

提请市委人才办主任会议研究（必要时组织专家评审或实地考

察），形成拟认定人员名单。

第七条 审定。市高层次人才认定委员会对拟认定的人

员名单进行审定。审定后由市委人才办报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

组审批同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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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公示。将审批同意的拟入选人员名单在市级媒

体或部门网站、微信公众号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。

经公示无异议的人选，由市委人才办纳入常德市高层次人才信

息库管理，并将认定结果反馈给用人单位和申报对象。

第九条 发卡。对于认定为 A、B、C、D 类高层次人才，

发放相应常德人才绿卡。

第四章 跟踪管理

第十条 对于已认定高层次人才的工作变动及相关情

况，用人单位应及时反馈至市人才“一站式”服务窗口，变更

信息库内容。

区县市委人才办要建立动态台账，加强对已认定高层次人

才的跟踪管理和服务。市委人才办每年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对 A、

B、C、D 类高层次人才发挥作用情况进行考核评估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一条 已认定高层次人才达到更高类别的，可按程

序再次申请认定。

第十二条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取消认定资格或认定

结果：

（一）学术、业绩上弄虚作假的。

（二）提供虚假申报材料的。

（三）受纪检、监察部门审查并给予严重警告以上处分且

在处分期内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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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被处以刑事处罚且在执行期间的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市委人才办负责

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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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常德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 7月 1日印发


